
臺北市政府 98.03.18.  府訴字第 098700311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顏○○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

訴願人因行政執行聲明異議及安置處分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之安置處分及不作為，提起訴

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安置處分部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

二、關於不作為部分：原處分機關應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速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因占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稱國產局）經管之本市中山區長春段 2小段 801地號土地

，並於地上房屋（門牌：臺北市南京東路○○段○○巷○○弄○○號）飼養豬隻，案經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以民國（下同）97年 3月 23日通知國產局（債權人）及訴願人（即

債務人）於 97年 4月 28日上午 10時執行拆除地上物及將該土地交還國產局。嗣該局因訴願

人

於系爭土地堆置雜物、圈養豬隻，造成環境髒亂等情，乃邀集中山區清潔隊及原處分機關等

於 97年 6月 5日上午 9時 30分就系爭土地辦理封閉圍籬及排除占用之會勘並作成會勘紀錄，

而

系爭豬隻因訴願人拒絕移走，乃由原處分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第　36條規定為緊急安置。訴願

人不服，於 97年 7月 23日向原處分機關聲明異議，並於 97年 11月 24日以原處分機關迄未

對其

所提聲明異議有所處理而不服其不作為為由，向本府提起訴願。

　　理由

一、查本件訴願書記載：「訴願請求：......停止扣留訴願人所飼養之麝香豬之執行 .....

　　.。」經本府於 98年 3月 9日第 902次會期舉行言詞辯論並基於職權探知發現，訴願人亦

對

　　原處分機關於 97年 6月 5日依行政執行法第 36條規定緊急安置系爭豬隻之安置處分亦表

不

　　服，合先敘明。

二、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2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



　　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亦得提起訴願。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第 82條

　　第 1項規定：「對於依第二條第一項提起之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

　　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

　　動物保護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5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飼主

　　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提供適當之食物、飲水及充足之活動空間

　　。二、注意其生活環境之安全、遮蔽、通風、光照、溫度及清潔。三、提供法定動物傳

　　染病之必要防治。四、避免其遭受惡意或無故之騷擾、虐待或傷害。五、提供其他妥善

　　之照顧。」「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送交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行政執行法第 1條規定：「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第 9 條第 1 項、第 2項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

　　、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

　　」「前項聲明異議，執行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

　　行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送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於三十日內決定之。

　　」

　　最高行政法院 97年 12月份第 3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規定...

　　... 旨在明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

　　利益之情事，如何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以及執行機關如何處理異議案件之程序，並無

　　禁止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於聲明異議而未獲救濟後向法院聲明不服之明文規定，自不得

　　以該條規定作為限制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訴訟權之法律依據，是在法律明定行政執行行

　　為之特別司法救濟程序之前，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該直接上級主管機關所為異議

　　決定者，仍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至何種執行行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或提起何種類型之

　　行政訴訟，應依執行行為之性質及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個案認定。其具行政處分之性

　　質者，應依法踐行訴願程序，自不待言。」

　　臺北市政府 96年 7月 9日府建三字第 09632294601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動物

保

　　護、寵物登記及寵物業管理相關業務委任事項，並自本（96）年 7 月 15 日起生效。.

　　..... 公告事項：一、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建設局（自 96 年 9 月 11日起更名為

　　產業發展局）所屬臺北市動物衛生檢驗所，以該所名義執行之。（一）動物保護法中有

　　關本府權限事項......。」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原處分機關於 97年 7月 23日收文後，應依行政執行法第 9條第 2項

規

　　定處置，卻未依法行政，沒有處理回覆，訴願人乃針對應作為而不作為部分提起訴願。

四、關於安置處分部分：

　　按行政程序法第 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第 92條規定：「本法所稱之行

　　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

　　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9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

　　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是行政處分並應遵守明確原則；又行政處分之

　　處分理由及法令依據，必須使處分相對人得以知悉行政機關獲致結論之原因。綜觀原處

　　分機關 97 年 6 月 5 日依行政執行法第 36條規定緊急安置之安置處分，攸關訴願人之

　　財產權權益，而據原處分機關於本府 98 年 3 月 9 日舉行言詞辯論時表示，其係於依

　　行政執行法第 36 條規定緊急安置後，再依動物保護法第 5條規定為安置處分。惟查動

　　物保護法第 5條係規範飼主對於其管領及飼養之動物應依該條規範內容辦理。則原處分

　　機關所為安置處分之法令依據為何？究係動物保護法？抑或行政執行法？亦有未明；且

　　遍查原處分機關卷附資料亦無作成安置處分之相關資料可資憑斷。是系爭安置處分與行

　　政程序法第 5條所定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有違，自難謂合法適當。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

　　法，應將此部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 日內另為處分。

五、關於不作為部分：

　　按訴願法第 2條規定「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據法令之規定，有向機關請求就

　　某一定具體之事件，為一定處分之權利者而言；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係指行政機

　　關對於人民之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查訴願人對原處分機

　　關於　97 年 6月 5 日依行政執行法第 36 條規定所為之緊急安置不服，於 97年 7月 23 

　　日向該所提出聲明異議，該所遲未依上開行政執行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作出決定。參照

　　前揭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1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本件既屬人民依行政執行法

　　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聲明異議案件，則依同條第 2項規定，原處分機關就該聲明異議負

　　有函復訴願人其審查結果之行政義務存在。然查原處分機關於 97年 7 月 23 日收受訴

　　願人聲明異議之日起迄訴願人提起訴願之日（97 年 11 月 24日）止，達 4個月之久，

　　迄未就訴願人之聲明異議處理，與上開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即有未合。是

　　訴願人指摘原處分機關不作為等情而有訴願法第 2條規定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之違法，難謂無理由。從而，此部分應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 日內速

　　 為處分。另訴願人請求歸還豬隻及違法失職人員移送懲戒

　　部分，尚非本件訴願審議範圍。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及第 82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業　鑫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陳　媛　英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賴　芳　玉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18　　 日

　　　　　　　　　　　　　　　　　　　　　　　　　　　　　　　　市長　郝　龍　斌

　　　　　　　　　　　　　　　　　　　　　　　　　　　　　　　　　　　　（公假）

　　　　　　　　　　　　　　　　　　　　　　　　　　　副市長　吳　清　基（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業鑫決行


